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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大学校办发〔2023〕55 号 
 

 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学校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入校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暂行 

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    现将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入校施工单位安全管理暂行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。 

 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学校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5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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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条 为加强校园施工安全管理，维护校内师生员工及

居民的正常教学、科研和生活秩序，保障学校安全稳定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校园管理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 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施工单位是指学校为改善办学条件所

需，由归口管理部门通过招标、议标或委托等方式，引进校内

负责基建、维修、装修、绿化、土方、强电、弱电、消防、暖

通、给排水、天燃气、通信、安防等工程的校外施工单位和维

保单位。施工单位进入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校园施工，应按

照相关流程和材料清单要求办理备案手续。 

  第三条 实施入校信息备案制度。施工单位须提供施工人

员身份信息、小型车辆信息等材料办理入校施工备案手续。施

工单位临时访客和小型车辆，由归口管理部门专人负责，通过

“平安地大”预约系统报备，按预约系统提供相关信息资料，

进出人员和车辆遵守学校进出校园管理制度，自觉接受门卫的

正当检查，未预约报备车辆和人员禁止进入校园。根据施工人

员流动性大的特点，施工单位应及时向归口管理部门和安全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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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部报告人员变更信息。（入校施工人员信息报备见附件 1，小

型车辆信息报备见附件 2） 

  第四条 规范备案管理工作流程。施工单位须按照以下工

作流程办理施工备案手续。施工单位根据归口管理部门或招标

单位下达的中标通知书、委托施工函、合同及第四条规定的书

面材料，向学校施工归口管理部门或委托单位提出入校施工申

请，经相关单位负责人审批同意后，汇总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图、

施工安全应急预案、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、安全责任人等信息

资料，报安全保卫部负责人审核同意后，办理小型车辆、人员

入校通行手续。（入校施工单位信息备案管理工作流程见附件 3） 

  第五条 落实施工安全主体责任。施工现场安全责任由施

工单位负责，施工单位应严格履行施工合同书中的安全责任和

安全文明施工的各项要求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作业

规程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消除安全事故隐患，防止安全事

故发生。遵守学校安全管理各项规章制度，明确安全责任人和

联络人，安排专人落实日常安全监管职责，加强施工人员安全

知识教育与培训，配备必要的消防安全器材并开展消防实操培

训演练。 

  第六条 明确施工安全管理区域。施工工作区域、进出安

全通道、临时建筑和施工围墙、围栏等布置情况，在施工单位

入场前报归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后，报安全保卫部审核并备案。

对于点多面广的施工作业区域，应逐一设置安全施工围挡及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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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提示设施，未经归口管理部门和安全保卫部同意，严禁在施

工区域临时围墙外施工作业。施工区域的校内财产和公共设施

由施工方负责保管，确因施工需要处置，必须报请学校主管部

门同意，如发生财产毁损、灭失、被盗等行为的，应予照价赔

偿。 

  第七条 强化大型车辆安全管理。大型施工及运输车辆，

如：混凝土运输车、混凝土泵车、起重车、渣土车、大型材料

运输车辆等，进出校园要及时向安全保卫部报备，确定进出校

园线路和时间，并按指定地点安全、规范停放。施工期间不得

妨碍学校交通秩序，禁止施工大型车辆在学生上下课高峰入校，

车辆进入校园禁止鸣笛，不得影响学校正常教学，车辆严格按

照学校交通标志、标牌限速（30公里/小时）行驶，主动避让行

人，规范有序停车，违反校内交通管理规定被列入“黑名单”

的施工车辆禁止入校。 

  第八条 落实校园文明施工要求。施工单位在进行大面积

或大体量不间断施工，如：夜间运输土方、夜间浇筑混凝土等，

要提前做好消音降噪和除尘工作措施，向归口管理部门、安全

保卫部报告施工时间安排和施工安全、防止扰民措施，审批同

意后，提前发布安民告示。同时，遵守校园文明公约，严禁发

生下列行为： 

（一）施工车辆和人员不按要求报备出入校园； 

（二）在校园及公共场所污损公物、影响公共卫生、裸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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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体等不文明行为； 

（三）在校内赌博、酗酒、打架、偷盗、偷窥、猥亵、非

法拍摄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； 

（四）在施工人员生活区域生火做饭，擅自乱拉电线、使

用大功率电器以及其他有消防安全隐患的行为； 

（五）施工扰民和侵害师生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； 

（六）因拖欠工资等原因引发工人上访、堵门等违法违规

行为。 

  第九条 积极配合安全监督管理。施工单位应积极配合属

地安全监管部门工作，如：公安、消防、安监和质监等部门开

展的安全检查工作。遇学校大型考试或重大活动时，应积极配

合学校有关部门做好暂停施工等相关工作。 

  第十条 制订应急处置工作预案。施工单位应当建立突发

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报归口管理部门、安全保卫部和学校办公室。

施工期间发生突发事件，应及时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第一

时间拨打校园 110 报警电话报警，并向其主管部门报告，同时

组织人员积极配合学校和政府有关部门妥善处置。 

 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由安全保卫部负责

解释。 

 

  附件：1.《入校施工单位人员信息统计表》 

      2.《入校施工单位小型车辆通行授权登记表》 

          3.《入校施工单位信息备案工作流程》 


